
关于《中卫市公办及普惠性托育服务
收费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全市托育服务收费管理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，按照《政

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和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卫生健康委关于

做好托育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宁发改价格〈调控〉

〔2023〕784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等有关规定，我委在成本

调查的基础上，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财政补助和群众承

受能力等因素，联合市卫生健康委提出全市公办及普惠性托育服

务收费标准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及政策依据

落实托育服务是“幼有所育”工作的重要方面，是保障和改善

民生的重要内容。降低托育成本，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

措施。在保证托育机构运营成本的基础上合理定价，既保证了托

育服务质量，又兼顾了家庭承受能力。政府制定托育服务收费标

准，体现了对家庭生育权益的保障和支持，有助于提高托育行业

的社会认同，让幼儿家长更加放心将孩子交给专业机构照护。托

育需求增加，将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托育行业，市场主体更加

活跃，市场竞争更加充分，从而减轻家庭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经

济压力，提升生育意愿。

2023 年 11 月 28 日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卫生健康委联合

印发《关于做好托育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宁发改价

格〈调控〉〔2023〕784 号），文件明确，“公办托育机构收取的



托育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授权各地级市人民政府制定基准收

费标准和浮动幅度，托育机构在政府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

幅度内，确定具体收费标准；普惠性托育机构收取的托育费，参

照公办托育机构托育费管理方式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授权各

地级市人民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，托育机构在政府

制定的基准收费标准和浮动幅度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”。同时，

《通知》要求，“各地级市发展改革部门要在 2024 年秋季学期开

学招生前制定本地区托育服务收费具体标准”。

二、制定过程及主要内容

2023 年 12 月，市卫生健康委致函我委，申请制定中卫市托

育机构收费标准。按照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委按程序对全市公办及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进行成本调查，并

将成本测算结果作为制定收费标准的依据。依据成本调查结果，

适当考虑机构合理利润和幼儿家长承受能力，提出了《中卫市公

办及普惠性托育服务收费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经座谈会、书面

等形式多方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，对托育机构收费管理及相关部

门监管职责作出了明确要求，形成此《征求意见稿》。

三、其他说明事项

对本次公开征集的意见建议，我委将逐条梳理，结合实际认

真研究，对合理的建议进行采纳，对有关建议转卫健、教育等部

门研究落实，并在市政府网站向公众反馈意见建议采纳情况。公

开征求意见结束后，将按照政府定价程序及规范性文件制发程序

有序推进公办及普惠性托育服务收费标准制定工作。


